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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告热线：0571-87054412 87054448 公告

中国农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浙江省分行与中国信达资产管理股份有限公司浙江省分公司债权转让通知
暨债务催收联合公告

根据中国农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浙江省分行与中国信达资产管理股份有限公司浙江省分公司签署的《不良资产批
量转让协议》，中国农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浙江省分行（含相关下属支行）已将其对下列债务人及担保人享有的主债权及
担保合同项下的全部权益依法转让给中国信达资产管理股份有限公司浙江省分公司。中国农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浙江
省分行与中国信达资产管理股份有限公司浙江省分公司联合公告通知各债务人及担保人以及其他相关各方。

中国信达资产管理股份有限公司浙江省分公司作为上述债权的受让方，现向下列债务人及担保人发布如下公告:

从公告之日起立即履行主债权合同及担保合同约定的偿付义务或相应的担保责任（若债务人、担保人因各种原因发
生更名、改制、歇业、吊销营业执照或者丧失民事主体资格等情形，请相关承债主体、清算主体代为履行义务或者承担责
任）。

特此公告。
附件：公告资产清单

注：1.若债务人、担保人因各种原因更名、改制、停业、吊销营业执照或丧失民事主体资格的，请相关承债主体及/或主
管部门代为履行义务或履行清算责任。

2.清单中的“担保人”包括保证人、抵押人、出质人。
中国农业银行浙江省分行联系方式：
地址：浙江省杭州市江干区江锦路100号
联系人：柳晓阳 电话：0571-87061726 传真：0571-87226035

中国信达资产管理股份有限公司浙江省分公司联系方式：
地址：杭州市延安路528号标力大厦B座11-12层
联系人：吕健祥 电话：0571-85779592 传真：0571-85774800

中国农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浙江省分行
中国信达资产管理股份有限公司浙江省分公司

2018年10月12日

序号

1

2

3

4

5

6

7

8

9

10

债务人

浙江金盾消防器材有限公司

绍兴上虞金盾压力容器配件有限公司

浙江金盾压力容器有限公司

浙江蓝能燃气设备有限公司

浙江蓝邦控制系统有限公司

浙江永福金属有限公司

浙江慷龙汽摩配有限公司

浙江天长纺织有限公司

杭州舒美尔纤维有限公司

乐清市宝乐能源实业有限公司

借款合同号

33010120170033283

33010120170033213

33010120170033120

33010120180002284

33010120170033182

33010120170030780

33010120170019478

33140520140000567

33010120170006831

33010120170019356

33010120170007127

33010120160031600

33010120170003105

33010120170025245

33010120170006089

33010120170010380

33010120170016796

33010120170016721

33010120170029513

33010120170026002

33010120170025851

33010120160034736

33010120160034521

33010120170022370

33010120170011290

33010120170009614

33010120170005576

33010120170005291

33010120170003494

33010120170001343

33010120170012487

33010120170013482

33010120170015655

33010120170021377

33010120170021391

33010120170029479

币种

人民币

人民币

人民币

人民币

人民币

人民币

人民币

人民币

人民币

人民币

人民币

人民币

人民币

人民币

人民币

人民币

人民币

人民币

人民币

人民币

人民币

人民币

人民币

人民币

人民币

人民币

人民币

人民币

人民币

人民币

人民币

人民币

人民币

人民币

人民币

人民币

借据凭证贷款余额本金（原币）单位：元

20000000.00

25000000.00

25000000.00

25000000.00

2944913.65

5000000.00

10000000.00

8502630.56

27000000.00

24000000.00

16000000.00

3500000.00

7950000.00

4000000.00

2160000.00

2500000.00

20000000.00

20000000.00

6600000.00

9500000.00

9500000.00

5000000.00

5000000.00

1100000.00

13000000.00

4000000.00

4400000.00

10000000.00

5000000.00

3500000.00

5000000.00

5471512.69

7000000.00

6990000.00

2280000.00

12990000.00

担保合同号

33100620160045816、补充协议

33100620160047944、补充协议

33100620160047957、33100520170020352、33100520160015885、
补充协议

33100620160020985、补充协议

33100620170025110、33100620150005890、补充协议

33100120170007690、33100120170069366、33100620150044119、
20160031600

33100620170022084、33100520160008949、33100520170011383

33100620160018288、33100520170026628、
33100520150005579-1、33100520160009959

33100620160045889、33100520170023197、33100520160017214

33100620160002708、33100620150024828、33100620170032300、
33100520170012512、33100520170020457、共同还款责任承诺书

担保人

抵押人：浙江金盾消防器材有限公司 保证人：周建灿

抵押人：浙江金盾消防器材有限公司 保证人：周建灿

抵押人：浙江金盾消防器材有限公司 保证人：浙江海豹机械设备有限公司、
浙江华通控股集团有限公司、周建灿

抵押人：浙江格洛斯无缝钢管有限公司 保证人：周建灿

抵押人：浙江蓝邦控制系统有限公司 保证人：浙江格洛斯无缝钢管有限公
司、周建灿

抵押人：浙江永福金属有限公司 保证人：浙江自力工贸有限公司、东阳市永
福杯业有限公司、李福禄、贾夏宝、李琅、吕丽雅、林武、林邦

抵押人：浙江慷龙汽摩配有限公司 保证人：永康市慷龙精铸有限公司、东阳
市博强电器有限公司、李浪平、应俊晓

抵押人：浙江天长纺织有限公司 保证人：杭州宏峰纺织集团有限公司、汪云
英、杭州舒美尔纤维有限公司

抵押人：杭州舒美尔纤维有限公司 保证人：杭州宏峰纺织集团有限公司、汪
欢龙

抵押人：杨平伟、乐清市宝乐能源实业有限公司、乐清市机关燃气开发有限公
司 保证人：乐清市汇丰铜业有限公司、杨平伟、林玮玲、杨琼、杨乐云、乐清市
机关燃气开发有限公司、乐清市长江电子设备有限公司

交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宁波分行受托处置资产处置公告
上海锦项投资管理有限公司拥有以下《债权清单》所列的19户企业债权，（现交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宁波分行接受委

托，）拟对《债权清单》所列债权进行公开处置，现予以公告。
交易条件为：交易对象信誉良好，需一次性支付价款并承担购买债权所带来的风险。
对交易对象的要求为：具有完全民事行为能力、支付能力的法人、组织或自然人，且以下人员不得购买：国家公务员、

金融监管机构工作人员、政法干警、资产公司工作人员、国有企业债务人管理层以及参与资产处置工作的律师、会计师、评
估师等中介机构等关联人。

公告期限：自本公告发布之日起20个工作日止，如有购买意向请以书面形式提出。公告期内同时受理该资产处置有
关异议和咨询。

受理公示事项联系人：吴先生

联系电话：0574-87255417
电子邮件：wu_pf@bankcomm.com
受理排斥、阻挠征询或异议的联系人和举报电话：张先生 0574-87363760
联系地址：宁波市海曙区中山东路55号

交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宁波分行
2018年10月12日

债 权 清 单
本金及利息计算至2018年9月30日 单位：人民币、元

序号

1

2

3

4

5

6

7

8

9

10

11

12

13

14

15

16

17

18

19

债务人名称

宁波大成胜利船舶修造有限公司

象山万宝工艺有限公司

宁波凯凯文具有限公司

宁波元发进出口有限公司

宁波金源电气有限公司

宁波耐兴斯达电器有限公司

慈溪市财兴机电物资有限责任公司

浙江裕胜厨房工程有限公司

宁波广宏工程塑料有限公司

宁波俱进建材塑料有限公司

宁海县大和水产养殖有限公司

宁海县俱进废品回收有限公司

宁海县俱进排水板安装工程队

宁海县千汇水利施工有限公司

宁海县长发供销有限公司

宁海县长街建飞塑料加工厂

浙江九鼎长街水产有限公司

慈溪金轮梵石房地产有限公司

宁波银杏枫源国际贸易有限公司

本金

11054475.14

6000000

5389407.12

3259664.33

11207667.92

24934936.75

2500000.00

12920000

6500000

69214164.58

21945961.01

5749945.43

7938532

9997597

5627159.84

9500000

13960124

18836356.52

2954144.77

利息

7430966.39

2227364.75

4558350.15

888467.19

4475188.62

8555635.25

1086455.83

3174877.21

3110965

31145303.31

9827761.17

3040257.53

3701398.89

4665745.87

2989431.49

4033838.54

9486709.2

18991380.22

1962159.89

垫付费用

0

83347

53370

57588

0

138801.00

17514.00

52930

0

0

0

0

0

0

0

0

0

130944

8846

担保方式

保证+抵押

抵押

保证+抵押

保证+抵押

保证+抵押

保证+抵押

保证+抵押

保证+抵押

保证+抵押

保证+抵押

保证+抵押

保证+抵押

保证+抵押

保证+抵押

保证+抵押

保证+抵押

保证+抵押

保证+抵押

保证+抵押

其中

保证情况

林大成夫妻

无

钱亚军、戴亚宁

王森法、陆雪芬

宁波市东港灯具有限公司、宁波金鹏轴承有限公司、胡元成、俞利丽

宁波市方圆电器有限公司、宁波佳星电器有限公司、李国兴、余雪波

胡坚中、胡亚银

冯宇夫妻

宁海县长发供销有限公司

宁海县永坚混凝土有限公司、宁海县长发供销有限公司、宁海县仪惠排
水厂、宁海县菁龙机械制造厂（普通合伙）、宁波天虹文具有限公司、宁
波天广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郑崇廷夫妻
宁海县长发供销有限公司、宁波天虹文具有限公司、宁波天广房地产开
发有限公司、郑崇廷夫妻

徐大和夫妻

徐大和夫妻、徐国安夫妻

徐大和夫妻、宁海县大和水产养殖有限公司、宁波天虹文具有限公司、
宁波天广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郑崇廷夫妻

宁海县大和水产养殖有限公司、徐大和夫妻、徐文平夫妻

宁海县菁龙机械制造厂（普通合伙）、徐大和夫妻

徐大和夫妻、宁波天虹文具有限公司、宁波天广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
郑崇廷夫妻
慈溪康达进出口有限公司、梵石房产开发有限公司、慈溪市梵石置业有
限公司、钱勇强

翁华为、肖雪芬、何仕海、屠辰补、田敏亚

质押情况

无

无

无

无

无

无

无

无

无

无

无

抵押情况
宁海县胜利船舶修造厂（普通合伙）名下厂房及4台龙
门吊

借款人名下厂房

宁海祥瑞塑业有限公司名下土地、戴亚宁名下个人房
产、德兴市福泰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名下6套商铺

象山正元针织厂名下厂房

余姚市调压器厂名下房产及土地

慈溪市德盈电机制造有限公司工业厂房和土地

胡坚中、胡亚银名下两套店面房一套住宅

宁波市北仑区和胜置业有限公司商服用地

颜海河名下房产、宁海大和水产养殖有公司名下厂房

徐大和等人名下的3处个人房产、宁海县俱进废品回
收有限公司名下房产、宁海县长发供销有限公司名下
两处房产及一处土地
借款人名下两处土地、宁海县俱进废品回收有限公司
名下一处土地、宁海县长发供销有限公司名下房产
宁海县长发供销有限公司名下房产、宁波天广房地产
开发有限公司名下房产
宁海县白云棉花有限公司名下三处房产、宁海县大和
水产养殖有限公司名下房产

冯婉和等人的3处房产、徐大和等人的10处土地

宁海县长发供销有限公司名下土地、徐旭参等人3处
房产
宁海县长发供销有限公司名下两处土地、王敏亚名下
房产

洪海双等45处土地

梵石房产开发有限公司位于慈溪市宗汉街道百两桥村
工业房产

翁华为名下个人房产

所在地

宁海

象山

宁海、德兴

象山

余姚

慈溪

慈溪

北仑

宁海

宁海

宁海

宁海

宁海

宁海

宁海

宁海

宁海

慈溪

象山

法院公告
2018年10月12日

曹松祥因遗失中国农业银行现金支票，向本院申请
公示催告，本院决定受理。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
讼法》第219条规定，现予公告。

一、公示催告申请人：曹松祥。
二、公示催告的票据：中国农业银行现金支票、出票日

期2018年9月7日、票号1030331012288059、票面金额
3750元、出票人舟山市普陀区人民法院、持票人曹松祥。

三、申报权利的期间：自2018年9月25日起至2018
年11月24日止。

四、自公告之日起60日内，利害关系人应向本院申
报权利。届时如果无人申报权利，本院将依法作出判决，

宣告上述票据无效。在公示催告期间，转让该票据权利
的行为无效。 舟山市普陀区人民法院
（2018）浙0303民初2756号

郑修长、吴如洋：原告温州市华盈信用融资担保有
限公司诉你们追偿权纠纷一案，因你们下落不明或无
法直接送达，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92
条的规定向你们公告送达民事判决书。如不服本判
决，可在本判决书送达之日起15日内，向本院递交上
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温州市
中级人民法院。自本公告发出之日起，经过60日即视
为送达。 温州市龙湾区人民法院

（2018）浙0303民初2775号
林天准、徐贤崇：原告浙江中安担保集团有限公司

诉你们追偿权纠纷一案，因你们下落不明或无法直接
送达，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92条的规
定向你们公告送达民事判决书。如不服本判决，可在
本判决书送达之日起15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

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温州市中级人
民法院。自本公告发出之日起，经过60日即视为送
达。 温州市龙湾区人民法院
（2018）浙0304民初3902号

黄绪斌、王春祥：本院受理原告庄春兰与被告黄绪
斌、王春祥民间借贷纠纷一案，现已审理终结。依法向你
们公告送达（2018）浙0304民初3902号民事判决书，判决
如下：一、被告黄绪斌应在本判决生效后10日内偿付原
告庄春兰借款本金100000元及利息损失（以100000元
为基数，从2017年9月28日起按年利率4.35%计算至实
际履行完毕之日止）；二、被告王春祥对上述债务承担连

带清偿责任；三、被告王春祥在承担担保责任后，有权向
被告黄绪斌追偿。如未按本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
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
五十三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
本案受理费2300元，公告费650元（由原告垫付），共计
2950元，由被告黄绪斌、王春祥负担。自本公告发出之日
起六十日内来本院领取民事判决书，逾期视为送达。如
不服本判决，被告可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
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
浙江省温州市中级人民法院。逾期本判决即发生法律效
力。 温州市瓯海区人民法院


